2008－2010年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规划纲要
（2007年12月）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结合我市实际，现制订本规划。

第一部分 总则 

一、基本原则：因地制宜，应保尽保；区分层次，健全体系；统筹规划，分步实施；规范操作，动态调整。
二、总体目标：进一步建立健全具有南京特色的城市廉租住房制度，力争到本规划期内，基本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基本完成城市重点危旧房片区改造任务，逐步改善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

三、编制依据：国务院《若干意见》、《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调整》、《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修编》、《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南京市 “十一五”住房建设规划（2006-2010）》、《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住房状况抽样调查成果（2007）》等。
本规划编制范围为全市十一区两县；期限为2008—2010年；是规划期内全市城市住房保障各项工作的法定依据。

第二部分 江南八区住房保障规划

（一）保障范围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城市家庭：（1）具有本市城镇户口满5年；（2）家庭人均收入低于住房保障收入控制线（750元/人﹡月）；（3）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全市住房保障面积控制线（15㎡/人）；（4）市政府确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二）保障方式

	保障方式
	保障对象
	基本要求

	廉租住房
	租赁补贴
	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
	1、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2、不愿意退出现住房；

3、未领取保障性购房补贴。

	
	实物配租

（含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
	低保无房户
	1、城镇低保户；2、无房

	
	
	部分低收入

特困家庭
	1、特困企业中特困职工中无房家庭；

2、社会福利院中成年孤儿；

3、市级以上劳动模范（退出现住房）等

	
	
	部分低保

住房困难家庭
	1、城镇低保户；

2、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15平方米；

3、退出现住房。

	
	租金减免
	部分最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
	1、城镇低保户；

2、现居住公房。

	经济适用住房
	购  买
	部分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
	1、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2、无房或愿意退出现住房；

3、单身家庭须年满35周岁。

	
	
	城市拆迁

困难家庭
	1、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2、拆迁补偿款低于15万元；

3、他处无住房。

	
	保障性

购房补贴
	部分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1、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2、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住房。

	
	集资建房
	部分工矿企业困难职工
	1、项目经市政府批准；

2、企业低收入住房困难职工。


注：★被保障家庭可以选择购买部分产权（份额不小于50％）。
（三）保障标准

1、对符合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家庭，按家庭人口，分别保障约40平方米（1－2人户）、约50平方米（3人及以上户）廉租住房。

2、对无房或退出现有住房（所退原房，政府按评估价回购）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可申购60平方米左右的经济适用住房。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拆迁困难家庭，可按规定申购经济适用住房（拆迁安置房）。

3、对购买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申请保障性购房补贴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按现有住房与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7平方米之间的差额，每人每平方米补贴720元购房款。

4、对未享受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性购房补贴等保障方式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给予发放租赁补贴的保障。具体为，按人均建筑面积17 平方米标准，不足部分低保人员每月每平方米补贴14元，其它人员每月每平方米补贴10元，每户每月补贴金额不足150元的补足至150元，1人无房户每月按300元发放；对于符合实物配租条件自愿放弃实物配租选择租赁补贴保障方式的，在此基础上上浮20%计发补贴。

被保障家庭只能享受一种住房保障方式。

（四）保障总量

1、廉租住房筹集3000套、15万平方米。其中，新建2400套、12万平方米，回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退原房（含不足部分市场收购等）600套、3万平方米。

2、新建经济适用住房600万平方米（含廉租住房15万平方米、3000套）、7.3万套。其中，除廉租住房外，供应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70万平方米、1万套；供应城市拆迁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515万平方米、6万套。

3、廉租租赁补贴共发放约4亿元、近6万户。

4、保障性购房补贴共发放0.6亿元，3000户。

5、新建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土地供应600公顷。

（五）保障资金筹集和安排

根据国家要求和南京实际，从2008年起，全市每年筹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3.6亿元，三年共10.8亿元。 

2008-2010年住房保障资金主要支出情况一览表

                                               单位：万元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总计

	新建廉租住房
	12000
	12000
	12000
	36000

	回购廉租住房
	7000
	7000
	7000
	21000

	租赁补贴
	15000
	13000
	11000
	39000

	保障性购房补贴
	2000
	2000
	2000
	6000

	合计
	36000
	34000
	32000
	102000


（七）其他保障方式

1、全力推进和加快危旧房改造步伐。
2、继续实施旧住宅区综合整治工程。

3、着力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

第三部分 三区两县住房保障规划（参见全市住房保障相关总量指标一览表）
	指       标
	江南八区
	江宁区
	浦口区
	六合区
	溧水县
	高淳县
	合计

	城镇家庭总户数（万户）
	95.69
	17.02
	7.6
	10.9
	2.51
	2.22
	135.94

	城镇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29.53
	41.2
	37.08
	32.37
	42.22
	44.71
	32.21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标准（元、㎡）
	750、15
	750、15
	750、15
	700、15
	700、15
	700、15
	－

	被保障的家庭总户数（户）
	65000
	3800
	2411
	3800
	903
	778
	76692

	廉租住房筹集（套）
	3000
	350
	231
	285
	170
	100
	4136

	经济适用住房新建（套、万㎡）
	73000、600
	5790、46.75
	3200、24.93
	3880、30.4
	2000、12.3
	1200、10
	89070、724.38

	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发放（户、万㎡）
	57000、39000
	3800、3300
	1781、1153
	2530、2040
	703、198
	700、210
	72514、49901

	保障性购房补贴发放（户、万元）
	3000、6000
	300、1224
	60、120
	190、340
	200、246
	120、60
	3870、7990

	保障性住房建设供地（公顷）★
	600
	100
	60
	40
	10
	13
	823

	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筹集（万元）
	108000
	11700
	4215
	5700
	1500
	1500
	132615


注：★江宁、浦口、六合三区供地规模中分别包含供应江南八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40、30、10公顷，合计80公顷。
第四部分 保障政策、措施

1、进一步完善我市住房保障体系。

2、按规定多渠道足额筹集城市廉租住房保障资金。

3、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发放范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全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4、提高廉租住房实物配租数量。
5、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和管理。
6、加强有关保障资金的管理。
7、着力改善低收入家庭居住环境。
8、强化组织领导，健全住房保障工作网络，明确工作职责。

本规划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